
​一、服務內容​
​智能籃球櫃（以下簡稱「智能櫃」）租賃系統（以下簡稱「本系統」），係屬​

​本公司所提供之自動化球類租賃服務(以下簡稱「本服務」)。除會員所註冊之​

​該智能櫃租賃服務之外，會員亦可在本公司同意之其他智能櫃相容系統使用本​

​服務。​

​二、註冊須知​
​當您使用本系統服務時，即表示您已閱讀、瞭解並同意接受本註冊同意書之所​

​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。若您未滿二十歲，應於您的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​

​閱讀、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規定後，方得使用本系​

​統服務，但若您已使用本系統服務，視為您已取得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同​

​意。​

​本系統所提供之各項服務，於註冊、更新個人資料時應提供本系統正確、最新​

​及完整之資料。若您提供任何錯誤、不實、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，​

​本系統有權暫停或終止您的帳號使用，並拒絕您於現在和未來使用本服務之全​

​部或任何部分。​

​三、名詞定義​
​1.​ ​會員：指於智能櫃系統完成註冊程序者。​

​2.​ ​租借：指會員於本公司有提供本服務之智能櫃租借運動器材使用之謂。​

​3.​ ​歸還：指會員將運動器材歸還於本公司有提供本服務之智能櫃，並使用​

​電子票證、行動支付、信用卡完成扣款繳費之謂。​

​4.​ ​電子錢包：指所有可於本公司智能櫃上使用之支付方式，包含電子票​

​證、行動支付、信用卡等。​

​四、個資規範​
​1.​ ​個人資料蒐集類別​

​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規定，會員為使用本服務提供本公司之個人資料​

​類別包括：姓名、生日、性別、住址、行動電話、電子郵件地址。個人​

​資料如有登錄不實、不完整或錯誤者，本公司得暫停或終止會員使用本​

​服務之全部或一部。​

​2.​ ​個人資料蒐集目的​

​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」，會員的個人資料​

​將使用目的包括：(069)契約、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、(063)非公​

​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、(090)消費者、客​

​戶管理與服務、(135)資(通)訊服務、(136)資(通)訊與資料庫管理、(137)資​

​通安全與管理、(157)調查、統計與研究分析、(181) 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​



​記項目或組織章程所定之業務。​

​3.​ ​個人資料使用期限​

​a.​ 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。​

​b.​ ​依相關法令規定或本公司執行業務所必須訂之，並以期限較長者​

​為準。​

​4.​ ​個人資料使用地區：台灣地區​

​5.​ ​個人資料使用範圍：會員之個人資料，將依前項蒐集目的範圍內，供本​

​公司、主管機關、關係企業及合作夥伴內部使用。​

​6.​ ​個人資料之查詢、閱覽及刪除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會員得向本公司：​

​a.​ ​查詢或請求閱覽其個人資料。​

​b.​ ​請求製給其個人資料之複製本。​

​c.​ ​請求補充或更正其個人資料。​

​d.​ ​請求停止蒐集、利用或處理其個人資料。​

​e.​ ​請求刪除其個人資料。​

​五、電子錢包使用​
​會員於完成本服務之註冊程序後，應負責維持其電子錢包的機密安全，並同意​

​以下事項：​

​1.​ ​不得以竊盜、冒用等不當手法使用他人的電子錢包。​

​2.​ ​電子錢包遭到盜用或發生其他任何安全問題時，本公司將不負擔任何責​

​任。​

​3.​ ​用戶須於歸還時將運動器材放回本服務系統之智能櫃，並透過電子錢包​

​完成扣款繳費。​

​六、帳號密碼​
​1.​ ​當您申請完後請自行維護帳號及密碼的安全，進入系統後，即要為您所​

​從事的活動負完全責任。​

​2.​ ​為維護您使用的權益，請勿將帳號借於他人或轉讓為他人使用。​

​3.​ ​如果您欲更改密碼，您可以直接於官方網站上的會員專區更改。​

​4.​ ​若您忘記密碼，請選擇於官網登入頁面選擇「忘記密碼」，系統將透過​

​驗證手機號碼協助您重新設定密碼。​

​5.​ ​如有發現帳號或密碼遭人非法使用或有任何破壞使用安全之情形時，應​

​立即通知 aeball 客服人員。​

​七、服務使用規則​
​1.​ ​經完成註冊而成為會員者，僅屬取得使用本服務之資格。​

​2.​ ​租借時間限制：本服務之單次租借上限時間為 6 小時。​

​3.​ ​使用場地限制： 會員於本服務租借之器材僅限於合適之運動球場地（如​

​PU、木質地板或平整水泥地面）使用，嚴禁於柏油路、碎石地或其他粗​



​糙表面使用。​

​4.​ ​損壞與遺失賠償： 若因不當使用導致器材損壞，或於租借期間發生遺失​

​（含被竊），會員同意支付器材重置工本費（費用依當時公告之器材定​

​價*120%為準，不因器材新舊程度而異）。此筆費用亦視為會員對本公​

​司之債務，本公司有權依法向會員追討。​

​5.​ ​計費終止標準： 租借費用之計算，一律以本系統顯示「歸還成功」，並​

​記錄於系統之時間為準。若會員將器材置入機台但未完成系統確認流程​

​，系統將視為「持續租用中」並繼續累計費用。​

​6.​ ​逾時未歸還處置： 若持續計費達 6 小時仍未完成歸還程序，視同會員遺​

​失該器材或有意購買。本公司將終止租賃關係，該筆懲罰性賠償金（金​

​額為當時公告之器材定價*120%）視為會員對本公司之債務，本公司有​

​權依法向會員追討。​

​7.​ ​若會員將遺失球尋回，須賠償遺失期間（定義為租借開始時間至尋回時​

​間）之費用，計算方式如下：遺失期間在 12 小時內，須支付該器材 2 小​

​時之租借費用；超過 12 小時，除前開 2 小時費用外，每多 12 小時須多​

​支付該器材 1 小時之租借費用，未達 12 小時以 12 小時計。​

​8.​ ​法律追訴： 若會員未支付第七條第四項、第六項之賠償金，本公司除依​

​法進行民事求償外，並將依《刑法》侵占罪嫌向警方報案。​

​9.​ ​本服務無法跨智能櫃或系統歸還。​

​10.​​會員應以本公司提供之支付方式支付租金。會員應以註冊完成之帳號至​

​智能櫃租球。一組帳號一次只能租用一球櫃，不得重複租球。​

​11.​​會員使用本服務提供之球類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保管之責。​

​八、服務變更、終止、暫停或中斷​
​1.​ ​本公司保留依法及按主管機關命令而變更服務內容之權利。​

​2.​ ​會員如違反中華民國法律、本服務條款規定者，本公司得逕行終止或暫​

​停會員使用本服務之權限；如因此致本公司受有損害者，會員應負擔損​

​害賠償責任。​

​3.​ ​本公司於接獲會員本人、代理人或受託人之通知、或經政府機關之命​

​令、或依相關法規規定、或會員連續二年以上未使用本服務者，本公司​

​得終止會員帳號權限，並得刪除帳號相關資料及交易紀錄。​

​4.​ ​會員不得將會員資格轉讓予第三人。​

​九、廣告​
​會員在本服務中瀏覽到的所有廣告內容、文字與圖片之說明、展示樣品或其他​

​銷售資訊，除本公司明知或可得而知該廣告有不實之情事而仍為刊登者外，本​

​公司不為此負擔任何賠償責任。​



​十、智慧財產權​
​本公司所使用之硬體、軟體或程式、網站上所有內容，包括但不限於著作、圖​

​片、檔案、資訊、資料、網站架構、網站畫面的安排、網頁設計，均由本公司​

​或其他權利人依法擁有其智慧財產權，包括但不限於商標權、專利權、著作​

​權、營業秘密與專有技術等。任何人不得逕自使用、修改、重製、公開播送、​

​改作、散布、發行、公開發表、進行還原工程、解編或反向組譯。​

​十一、服務條款效力​
​1.​ ​會員如將完成註冊之帳號或本服務提供之球類，借、讓予第三人使用者，​

​除應擔保該第三人知悉、同意本服務條款之內容外，並應與該第三人就本​

​服務條款所生之義務負連帶責任。​

​2.​ ​依本服務條款所載之會員權利義務，除電子錢包之使用規範外，使用者均​

​準用之。​

​3.​ ​若您發現本系統有任何錯誤或其他未及時更新、維護之情形，請您儘速通​

​知客服人員，以促進本公司之服務品質；若有任何對本系統使用或功能上​

​之建議，亦請不吝告知。​

​十二、條款增訂、修改及終止​
​本服務條款如有增訂、修改或終止者，本公司將於本服務之網站及智能櫃公告​

​，並以適當方式通知之。​

​十三、準據法及管轄法院​
​1.​ ​本服務條款之解釋與適用，以及與本服務條款有關之爭議，悉依中華民國​

​法律適用辦理，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​

​2.​ ​本公司未行使或執行本服務條款任何權利或規定，不構成前開權利或規定​

​之棄權。若任何本服務條款規定，經有管轄權之法院認定無效者，其餘部​

​分仍應存續且有效。​

​3.​ ​其他未竟之事宜，均依照現行之法令規定及網路規範辦理。​

​十四、出租人資訊​
​1.​ ​出租人名稱：欸波股份有限公司​

​2.​ ​統一編號：94196739​

​3.​ ​負責人： 黃竫霖​

​4.​ ​聯絡地址：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289巷3弄37號1樓​

​5.​ ​電子信箱：​​contact.aeball@gmail.com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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